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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财务评估报告

深永信咨询字〔2025〕第 033 号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使用预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评估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相关实施方案的具体预

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本项目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的基础。我们认为，该

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

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在编制融资与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假设，包

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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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

差异。

具体评估如下：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集成电路作为现代电子信息产

业的核心和基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2020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了《新时

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

简称《若干政策》），《若干政策》提出，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

键力量，加强集成电路和软件专业建设，将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一

级学科设置，支持产教融合发展。

深圳市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和科技创新中心，一直致力于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22 年 6 月，为落实《深圳市人民政

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

见》的精神，加快培育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现深圳市科技创新局）、深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和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深圳市培育

发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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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推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到 2025 年，

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产业规模大幅增

长，制造、封测等关键环节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产业链联动协同

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在重点产品和技术上形

成突出的比较优势，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骨干企业

和创新平台，打造若干专业集成电路产业园区，支撑和引领我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6 月 30 日，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台了《深圳市龙

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全面建设数字

龙华、高标准打造深圳都市核心区、加速建成中轴新城的发展目

标。按照“增心提级、廊带支撑、片区引领”原则，优化城市整

体空间格局，推进空间高质量开发，加强区域协同，打造产城融

合的区域新增长极。

为加速推进形成龙华区“两廊三核多极点”的产业空间布局，

打造产值超万亿的数字经济圈。鹭湖-清湖先进制造园依托鹭湖

中心城和观澜高新园区，与九龙山数字城等区块协同联动，积极

构建从装备产品、智能工厂、软件设计到系统集成服务的智能制

造体系，全方位强化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全面提升城市配套，

形成“行政+科技+文化”综合服务功能区。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本项目）是落实龙华区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推动片区经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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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效益不断提升，有效支撑龙华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变革的重要

举措之一。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包含 30 个子项目，子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子项目名称

项目包 1：深圳市龙华区重大集成电路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 观澜大道改造工程

2 福悦路（龙澜大道-合和科技园）新建工程

3 观光路观澜体育公园段人行天桥

4 福花路（龙澜大道-九龙山 2号变电站）工程

5 福润路（福悦路-龙澜大道）工程

6 建盛路、建环路和建优路新建道路工程项目

7 桂平路、新环路及海存路新建工程

8 长湖东路（湖松路-武馆路）工程

9 福花路（观兴东路-泗黎南路）工程

10 湖松路、长湖路中段新建工程

11 福城景华路（悦兴路-冼屋路）新建工程

12 观博路（观澜人民路-泗黎南路）新建工程

13 观兴南路（观兴东路-观澜大道）新建工程

14 福花路（观兴西路-观兴东路）工程

15 福花路（泗黎南路-规划梅创路）新建工程

16 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配套道路工程

17 福花路（龙澜大道-观兴西路）及富荣路（福花路-新塘路）新建工程

18 泗黎路（观光路-黎泰路）改造工程项目

19 观平路改造工程

20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21 景悦路南北连接工程

22 宝君路（环观南路-君新路）市政工程

23 黎泰路下穿梅观段新建道路工程

24 梅观高速新增声屏障工程

25 章阁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26 黎光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27 深莞先进制造走廊黎光片区配套道路工程

28 110 千伏云昌Ⅰ、Ⅱ线下地工程



6

项目包 2：深圳市龙华区鹭湖中心城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9 观盛二路-大和路下穿隧道及连接工程

30 海神路、新腾路、新怡街新建工程

1.观澜大道改造工程

观澜大道改造工程南起石清大道，北至高尔夫大道，沿线依

次与翠幽路、环观南路、观澜人民路、大和路、平安路、富澜路

等道路相交，道路全长 6.844 公里，设计长度为 6.587 公里。项

目分为共线段和非共线段，其中共线段位于竹村站、茜坑站、长

湖站、观澜站、松元厦站等五个地铁车站疏解范围内，设计道路

长度为 3.011 公里；非共线段是指上述五个地铁车站疏解范围外

的道路，设计长度 3.576 公里。

项目拟对现状路面进行拓宽改造，对人行道、人行天桥、跨

河桥梁、给排水等配套市政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并对电力及通信

管线进行相应迁改。项目主要设计范围包括：道路、箱涵、给排

水、交通及交通疏解、电气、燃气、管线迁改、水土保持、桥梁、

管道加固及外电工程等。

2.福悦路（龙澜大道-合和科技园）新建工程

福悦路（龙澜大道-合和科技园）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九

龙山数字城片区，道路大致呈东西走向，东起现状龙澜大道辅路，

西至合和科技园，设计长度为 1.295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交通、岩土、给排水、电气、燃气、海绵城市、管线迁改、

交通疏解、水土保持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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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光路观澜体育公园段人行天桥

观光路观澜体育公园人行天桥位于福城街道，主桥全长

44.20 米、宽 6.40 米，梯道共 4 处、宽 4.20 米，桥梁投影总面

积 67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人行天桥、道路、交通疏解、

给排水管线迁改、通信管线迁改工程。

4.福花路（龙澜大道-九龙山 2 号变电站）工程

福花路（龙澜大道-九龙山 2 号变电站）工程位于九龙山片

区，道路总长约 0.585 公里，其中龙澜大道-景悦路段为城市次

干路，道路红线宽 40 米；景悦路-九龙山 2 号变电站段为城市支

路，道路红线宽 20 米。

5.福润路（福悦路-龙澜大道）工程

福润路（福悦路-龙澜大道）工程位于福城街道，道路红线

宽 40 米，起点接规划福悦路，终点至现状龙澜大道，全长约 505

米。项目分为 A、B 两段，其中 A 段起点接规划福悦路，终点接

规划景悦路，长约 192 米；B 段起点与福润路 A 段相交成 T 字形

平面交叉口，终点至现状龙澜大道，长约 313 米。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交通、给排水及再生水、电气、燃气、交通监控、通

信迁改等工程。

6.建盛路、建环路和建优路新建道路工程项目

建盛路、建环路和建优路新建道路工程项目包含建盛路、建

环路、建优路共 3 条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均为 12 米，均为双

向两车道，总设计长度约 698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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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交通工程、交通疏解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等。

7.桂平路、新环路及海存路新建工程

桂平路、新环路及海存路新建工程包含桂平路、新环路、海

存路，设计总长度 1,384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岩土

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交通工程、海绵城市

工程、管线迁改工程、交通疏解工程等。

8.长湖东路（湖松路-武馆路）工程

长湖东路（湖松路-武馆路）工程位于福城街道，北接现状

湖松路，南连规划武馆路，道路全长约 485.03 米。主要建设内

容有：道路工程、交通及疏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燃

气工程、电力改迁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9.福花路（观兴东路-泗黎南路）工程

福花路（观兴东路-泗黎南路）工程位于福城街道，西起观

兴东路，东至泗黎南路，全长约 638 米。项目主要设计范围包括：

道路、桥涵、给排水、电气、燃气、管线迁改、水土保持工程等。

10.湖松路、长湖路中段新建工程

湖松路、长湖路中段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长湖头村，包含

湖松路及长湖路（规划湖松路-规划观博路）2 条道路，总长度

约 750 米。主要设计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给排水、电气、燃气、

交通疏解、水土保持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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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福城景华路（悦兴路-冼屋路）新建工程

福城景华路（悦兴路-冼屋路）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福民

社区，属新建城市支路，北起悦兴路，南至冼屋路，双向四车道，

红线宽 22 米，长约 370 米。项目主要设计范围包括：道路、给

排水、电气、燃气、交通疏解及水土保持工程等。

12.观博路（观澜人民路-泗黎南路）新建工程

观博路（观澜人民路-泗黎南路）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长

湖头村，呈东西走向，起于现状观澜人民路，终于泗黎南路，长

约 469.80 米。主要设计内容包括道路、给排水、电气、燃气、

水土保持等工程。

13.观兴南路（观兴东路-观澜大道）新建工程

观兴南路（观兴东路-观澜大道）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

规划为城市次干路，大致呈东西走向，西起规划观兴东路，东至

观澜大道，道路全长为 443 米，设计长度为 413 米，道路红线宽

45 米，双向 6 车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交通疏解工程、水土保持工

程等。

14.福花路（观兴西路-观兴东路）工程

福花路（观兴西路-观兴东路）工程位于福城街道，规划为

城市次干道，红线宽 45 米，双向六车道，起于观兴西路，终于

观兴东路，全长约 546 米。主要设计内容包括：道路、岩土、交

通、给排水、电气、燃气、海绵设施、管线迁改、交通疏解及水

土保持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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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福花路（泗黎南路-规划梅创路）新建工程

福花路（泗黎南路-规划梅创路）跨福城街道和观澜街道，

大致呈东西走向，起于泗黎南路，止于规划梅创路，规划为城市

次干路，道路红线宽 45 米，双向 6 车道，道路长度约 448 米。

新建 66 厘米厚沥青砼机动车道 12,333 平方米、34 厘米厚

透水砼非机动车道 1,727 平方米、33 厘米厚透水砖人行道 3,257

平方米，清理现状砼路面，新建边坡防护、排水沟，局部路段进

行地基处理，安砌路缘石等。

16.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配套道路工程

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配套道路工程位于福城街道，包含

茜田路、黄木街、武南路等 3 条城市支路，道路设计总长约 533

米。其中：茜田路西起规划观兴东路，东至观澜大道，道路设计

长约 278 米，红线宽 20 米，双向 3 车道；黄木街南起规划茜田

路，北至规划观兴南路，道路设计长约 155 米，红线宽 15 米，

双向 2 车道；武南路南起规划观兴南路，北至建翔路，道路设计

长约 100 米，红线宽 15 米，双向 2 车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给排水、电气、燃气、交通、交通疏解及水土保持等工程。

17.福花路（龙澜大道-观兴西路）及富荣路（福花路-新塘

路）新建工程

福花路（龙澜大道-观兴西路）及富荣路（福花路-新塘路）

新建工程位于福城街道，包含福花路、富荣路等 2 条城市道路，

设计范围总长约 899 米。其中，福花路西起现状龙澜大道，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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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兴西路（现状福前路），根据《深圳市宝安 401-03&09 号片区

[观澜大水坑地区]法定图则》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设计长约

661 米，规划红线宽 45 米，双向 4 车道；富荣路北起现状新塘

路，南至福花路，根据《深圳市宝安 401-03&09 号片区[观澜大

水坑地区]法定图则》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设计范围长约 238

米，规划红线宽 20 米，双向 2 车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

岩土、给排水、电气、燃气、交通、管线迁改、交通疏解、水土

保持等工程。

18.泗黎路（观光路-黎泰路）改造工程项目

泗黎路（观光路-黎泰路）改造工程项目位于观澜街道，呈

南北走向，南起于观光路，北至规划黎泰路，沿线依次与桂香路、

樟桂路、桂月路、外环高速、黎光工业路等道路相交，道路全长

约 4.1 公里。项目拟对现状道路增加综合管廊并对路面进行拓宽

改造，对人行道、人行天桥、跨河桥梁、给排水、交通等配套市

政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并对电力及通信管线进行相应迁改。主要

设计范围包括：道路、桥梁、交通、电气、河道改造、给排水、

燃气、综合管廊、管线迁改、水土保持等。

19.观平路改造工程

观平路位于观湖街道，西起观澜大道与高尔夫大道交汇处，

东至环观南路，道路全长约 3.56 公里，同时将该路段范围的樟

坑径河整治工程纳入建设内容。项目主要设计范围包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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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交通疏解、交通监控、樟坑径河整治、燃气、人行天桥景

观、人行天桥、给排水、电气、管线迁改等工程。

20.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位于龙华区观澜街

道西北片区，西起龙观快速路，东至桂祥路，道路全长 3.84 公

里。项目主要设计内容包括：道路、桥梁、交通、交通疏解、箱

涵改造、给排水、电气、燃气、海绵城市及管线迁改工程。

21.景悦路南北连接工程

景悦路南北连接工程位于福城街道，南起悦兴路，北接福润

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 1.284 公里，道路红线宽 40

米，双向 4 车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给排

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综合管廊工程、交通工程、管线

迁改、交通疏解工程、海绵设施及水土保持工程等。

22.宝君路（环观南路-君新路）市政工程

宝君路（环观南路-君新路）市政工程位于龙华区观澜街道

东部，大致呈东西走向，东起于环观南路，途经君子布路、观恒

路、观宝路、观和路、张屋路，终点接现状君新路，全长约 918

米，属区中医院配套道路。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交通、桥梁、

给排水、电气、燃气、水土保持、管线迁改工程等。

23.黎泰路下穿梅观段新建道路工程

黎泰路下穿梅观段新建道路工程大致呈东西走向，西起三号

路，下穿梅观高速后，向东接黎泰路桩号 K0+090，道路长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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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桥梁、给排水、电气、

燃气、管线迁改、交通疏解、水土保持等工程。

24.梅观高速新增声屏障工程

梅观高速新增声屏障工程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梅观

高速，拟在梅观高速鄱阳科技园、深国际物流园、鄱阳公寓路段

新建单侧声屏障 1,200 米，其中包含 752 米路基段、30 米桥梁

段、418 米挡墙段。路基段采用 5.6 米高直弧式声屏障，桥梁段

采用 3 米高直立式声屏障，挡墙段采用 5 米高直立式声屏障，屏

体主要采用透明亚克力板，基础采用钢管桩。工程内容包括交通

疏解工程、通信迁改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

25.章阁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章阁综合水质净化工程位于福城街道章阁社区规划桂平路

与规划龙澜大道交汇处西北侧，用地面积 46,318.87 平方米，工

程处理总规模为 4.5 万立方米/天，共设计 4 条生产线，每条生

产线设计规模为 11,250 立方米/天。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地下

建筑及结构工程、土石方地基处理及基坑支护工程、生产构筑物

及生产设备、配套安装工程、地上建筑及附属工程、水土保持工

程、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等。

26.黎光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黎光综合水质净化工程位于龙华区观澜街道外环高速与珠

三角环线高速（梅观快速）交叉口西北侧，占地面积约 31,948.77

平方米，采用全地埋式结构，上盖湿地公园，设计废水处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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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00 立方米/天。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工业废水处理厂 1 座、进

出厂接驳管线及废水处理厂配套设施、全地埋式上盖湿地公园 1

座。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4,099 平方米，其中地下箱体约 48,680

平方米，配套工程约 5,219 平方米，公园配套设施用房约 200 平

方米。

27.深莞先进制造走廊黎光片区配套道路工程

深莞先进制造走廊黎光片区配套道路工程位于观澜街道黎

光片区，包含三号路、竹山路两条道路，道路全长约 2,616 米，

均为城市支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给排水

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交通工程、管线迁改工程、交通疏

解工程、海绵设施、水土保持工程等。

28.110 千伏云昌Ⅰ、Ⅱ线下地工程

110 千伏云昌Ⅰ、Ⅱ线下地工程位于福城街道辖区，现状高

压线占用及间接影响土地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为释放土地资源、

消除安全隐患等，进行下地迁改。主要建设内容为：清除架空线

路 2×1 公里、电缆 2×0.33 公里、铁塔 7 基，新建 1.4 米×1

米电缆沟 100 米、1.4 米×1.7 米电缆沟 143 米、L 型转弯工井 6

座、上塔工井 2 座、直线穿越工井 8 座、双回路接头工井 1 座、

铁塔 2 基，水平导向钻进 385 米，敷设 DN170～230 高密度聚乙

烯管 5676 米、FY-YJLW03-Z-64/110kV-1×1600 平方毫米电力电

缆 9600 米、GYFTZY-48B1 光缆 1600 米，安装 PVC 施工围挡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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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电缆终端头 12 套、中间接头 6 套、接地环流在线监测装置

8 套、避雷器 12 套等。

29.观盛二路-大和路下穿隧道及连接工程

观盛二路-大和路下穿隧道及连接工程位于观湖街道，西起

大和路，东至观盛二路，规划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道，道路红

线宽 30 米，全长约 1.18 公里。项目主要设计范围包括：道路、

给排水、隧道、交通及交通疏解、电气、水土保持、管线迁改等

工程。

30.海神路、新腾路、新怡街新建工程

项目位于观湖街道五和大道东侧，观辅路北侧，规划海神路

及规划新腾路南起观辅路，北至观平路，规划海神路全长 556 米，

道路红线宽 20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规划新

腾路全长 581 米，道路红线宽 30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

城市次干路；规划新怡街东起五和大道，西至规划新腾路，全长

500 米，道路红线宽 21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二、评估要素

2017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地方按照本地区

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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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

独立为原则，对深圳市龙华区卫生健康类项目债券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情况分析评价如下：

（一）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

本付息资金充足，项目中涉及的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25～1.26 倍。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

倍数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投资估算

（1）深圳市龙华区重大集成电路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736,058 万元。估算表如下：

表 1 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估算表
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发建设总成本

1 观澜大道改造工程 120,768

2 福悦路（龙澜大道-合和科技园）新建工程 17,467

3 观光路观澜体育公园段人行天桥 1,666

4 福花路（龙澜大道-九龙山 2号变电站）工程 5,896

5 福润路（福悦路-龙澜大道）工程 4,734

6 建盛路、建环路和建优路新建道路工程项目 2,180

7 桂平路、新环路及海存路新建工程 13,629

8 长湖东路（湖松路-武馆路）工程 3,916

9 福花路（观兴东路-泗黎南路）工程 8,880

1
由于本报告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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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开发建设总成本

10 湖松路、长湖路中段新建工程 2,975

11 福城景华路（悦兴路-冼屋路）新建工程 2,250

12 观博路（观澜人民路-泗黎南路）新建工程 4,393

13 观兴南路（观兴东路-观澜大道）新建工程 4,099

14 福花路（观兴西路-观兴东路）工程 9,795

15 福花路（泗黎南路-规划梅创路）新建工程 7,309

16 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配套道路工程 2,517

17 福花路（龙澜大道-观兴西路）及富荣路（福花路-新塘路）新建工程 8,241

18 泗黎路（观光路-黎泰路）改造工程项目 118,358

19 观平路改造工程 58,345

20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61,107

21 景悦路南北连接工程 37,060

22 宝君路（环观南路-君新路）市政工程 7,997

23 黎泰路下穿梅观段新建道路工程 7,137

24 梅观高速新增声屏障工程 2,796

25 章阁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115,525

26 黎光综合水质净化工程 80,031

27 深莞先进制造走廊黎光片区配套道路工程 23,432

28 110 千伏云昌Ⅰ、Ⅱ线下地工程 3,556

合计 736,058

根据债券发行融资的需求，对项目财政资金
2
相应进行调整，

其中由项目财政资金承担部分约为 557,755 万元，其他资金来源

于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障项

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192,258 万元，其中，已于 2024 年 5 月发行 10 年期专项债券

30,4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2%；已于 2024 年 5 月调入 15 年期

专项债券约 16,856 万元，债券利率为 3.22%；已于 2024 年 7 月

2
若条件允许，后续财政资金可在满足合法合规、资金平衡要求的前提下，考虑通过发行专项债筹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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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20年期专项债券81,000万元，债券利率为2.41%；已于2024

年 9 月发行第一批 20 年期专项债券 11,8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19%；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第二批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0 万

元，债券利率为 2.19%；已于 2024 年 10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

券约 10,802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8%；已于 2025 年 2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12,2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5%。2025 年本期计

划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21,200 万元，债券利率参考本报告

测算日的前五日 20 年期中债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

本点，即按 2.09%进行测算。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详见下表 2：

表 2 债券发行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发行时间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

1 2024 年 5 月 30,400 10 年期

2 2024 年 5月（调整） 16,856 15 年期
3

3 2024 年 7 月 81,000 20 年期

4 2024 年 9 月第一批 11,800 20 年期

5 2024 年 9 月第二批 8,000 20 年期

6 2024 年 10 月 10,802 20 年期

7 2025 年 2 月 12,200 20 年期

8 2025 年本期 21,200 20 年期

3
调整债券的还本付息按照原发行时的安排，到期日为 2037 年 3 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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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建设期发生的相关债券利息、发行费用、还本付息

服务费对项目概算投资进行重新测算后，本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750,014 万元。测算项目总投资估算如表 3 所示：

表 3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类型 合计

1 开发建设总成本 736,058

2 债券发行费用 147

3 建设期利息 13,808

4 还本付息服务费（建设期） 0.69

投资估算 750,014
注：债券发行费用包含债券承销费和发行登记费。其中 2025 年 5 月以前债券承

销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 0.08%计取，2025 年 5 月及以后年度债券承销费按发行债券金

额的 0.06%计取，发行登记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 0.0064%计取。还本付息服务费按还

本付息金额的 0.005%计取，上表内为项目建设期内还本付息服务费。

（2）深圳市龙华区鹭湖中心城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79,060 万元。估算表如下：

表 4 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发建设总成本

1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6,897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906

3 预备费 4,258

合计 79,060

4
调整债券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利息及还本付息服务费由财政统筹，已安排其他资金另行保障，测算过程中暂不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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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债券发行融资的需求，对项目财政资金相应进行调整，

其中由项目财政资金承担部分约为 55,901 万元，其他资金来源

于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障项

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24,700万元，其中：已于2024年9月发行20年期专项债券11,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19%；已于 2024 年 10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

债券 5,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8%；已于 2025 年 2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5%。2025 年本期计划

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700 万元，债券利率参考本报告测算

日前五日 20 年期中债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本点，

即按 2.09%进行测算。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详见下表 5：

表 5 债券发行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发行时间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

1 2024 年 9月 11,000 20 年期

2 2024 年 10 月 5,000 20 年期

3 2025 年 2月 8,000 20 年期

4 2025 年本期 700 20 年期

根据项目建设期发生的相关债券利息、发行费用、还本付息

服务费对项目概算投资进行重新测算后，本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80,601 万元。测算项目总投资估算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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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类型 合计

1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6,897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906

3 预备费 4,258

4 建设期利息 1,519

5 发行费用 21

6 还本付息服务费 0.08

投资估算 80,601
注：债券发行费用包含债券承销费和发行登记费。其中 2025 年 5 月以前债券承

销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 0.08%计取，2025 年 5 月及以后年度债券承销费按发行债券金

额的 0.06%计取，发行登记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 0.0064%计取。还本付息服务费按还

本付息金额的 0.005%计取，上表内为项目建设期内还本付息服务费。

2.资金筹措

（1）深圳市龙华区重大集成电路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本项目估计总投资 750,014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财政

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财政资金占投资估算的比

例为 74.37%，金额共计约 557,755 万元，按照年度建设资金需

求到位。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

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共计约 192,258 万元，债券发行计划详见上表 2。

项目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详见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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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资金筹措

财政资金 144,356 59,076 7,945 55,904 134,160 156,314 557,755

债券发行 158,858 33,400 - - 192,258

加：上年资金余额 - - - - - - -

合计 144,356 59,076 166,803 89,304 134,160 156,314 750,014

资金使用

建设资金使用金额合计 144,356 59,076 166,803 89,304 134,160 156,314 750,014

资金余额（资金筹措—资

金使用）
- - - - - - -

基于以上投资计划、资金筹措安排，我们未发现项目建设期

内所需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

（2）深圳市龙华区鹭湖中心城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本项目估计总投资 80,601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财政

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财政资金占投资估算的比

例为 69.36%，金额共计约 55,901 万元，按照年度建设资金需求

到位。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障

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

计约 24,700 万元，债券发行计划详见上表 5。

项目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详见表 8 所示：

表 8 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资金筹措

财政资金 15,407 14 8,393 9,539 22,548 5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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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债券发行 16,000 8,700 - - 24,700

加：上年资金余额 - - - - - -

合计 15,407 16,014 17,093 9,539 22,548 80,601

资金使用

建设资金使用金额合计 15,407 16,014 17,093 9,539 22,548 80,601

资金余额（资金筹措—资金使用） - - - - - -

基于以上投资计划、资金筹措安排，我们未发现项目建设期

内所需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

3.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

金覆盖率可达到 1.40～1.41 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30～1.31 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25～1.26 倍。

根据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压力测试结果，在考虑运

营收益、债券利率等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20%范围内变

动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

大于 1.2，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4.小结

综上，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

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资金稳定性

1.深圳市龙华区重大集成电路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项目以通信管道出租收入、污水处理费收入、国有土地出

让收入和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

按照既定的收入与资金结余进行测算，各年度的现金流入较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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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覆盖债券存续期间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

本项目在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后仍有 79,745 万元现金结余，

债券存续期间现金流状况测算如下表 9 所示。针对本项目在专项

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相关项

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表 9 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144,356 59,076 7,945 55,904 134,160 156,314

债券资金流入 - - 158,858 33,4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 - - 15,839 16,789 16,917 19,989 19,349 16,849

现金流入总额 144,356 59,076 166,803 105,143 150,949 173,232 19,989 19,349 16,849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144,356 59,076 166,055 85,264 129,576 151,730

还本付息服务费 - - 0.03 0.20 0.23 0.23 0.31 0.31 0.61

债券还本付息 - - 624 4,016 4,584 4,584 6,243 6,188 12,143

债券发行费用 - - 124 23

现金流出总额 144,356 59,076 166,803 89,304 134,160 156,314 6,243 6,189 12,144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 - 15,839 16,789 16,917 13,746 13,160 4,705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 - - 15,839 32,628 49,545 63,292 76,452 81,157

续上表：
年度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债券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19,656 19,656 19,656 19,656 14,906 14,906 14,906 12,726 12,726

现金流入总额 19,656 19,656 19,656 19,656 14,906 14,906 14,906 12,726 12,726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还本付息服务费 0.60 0.59 0.58 0.57 0.82 0.97 0.95 0.8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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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债券还本付息 11,948 11,753 11,557 11,362 16,318 19,326 18,939 16,892 16,559

债券发行费用

现金流出总额 11,949 11,753 11,558 11,363 16,318 19,327 18,940 16,893 16,559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7,707 7,902 8,098 8,293 -1,413 -4,422 -4,034 -4,167 -3,834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88,864 96,767 104,864 113,158 111,745 107,323 103,290 99,122 95,289

续上表：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557,755

债券资金流入 192,258

运营期现金流入 12,726 12,726 12,726 12,726 12,726 2,017 320,170

现金流入总额 12,726 12,726 12,726 12,726 12,726 2,017 1,070,184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736,058

还本付息服务费 0.81 0.79 0.78 0.76 0.74 0.17 13

债券还本付息 16,225 15,891 15,558 15,224 14,891 3,397 254,222

债券发行费用 147

现金流出总额 16,226 15,892 15,559 15,225 14,891 3,397 990,439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3,500 -3,166 -2,833 -2,499 -2,166 -1,380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91,789 88,622 85,790 83,290 81,125 79,745

2.深圳市龙华区鹭湖中心城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本项目的专项债券以通信管道出租收入、龙华区辖区内的城

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以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

的主要来源，按照既定的收入与资金结余进行测算，各年度的现

金流入较为稳定，可覆盖债券存续期间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

的支出需求。

本项目在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后仍有 9,802 万元现金结余，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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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存续期间现金流状况测算如下表 10 所示。针对本项目在专项

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相关项

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表 10 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15,407 14 8,393 9,539 22,548

债券资金流入 - 16,000 8,7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 - 915 1,165 1,165 1,347 1,309 1,309

现金流入总额 15,407 16,014 18,008 10,704 23,713 1,347 1,309 1,309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15,407 16,000 16,644 9,000 22,009

还本付息服务费 - - 0.02 0.03 0.03 0.03 0.03 0.03

债券还本付息 - - 442 539 539 539 539 539

债券发行费用 - 14 7

现金流出总额 15,407 16,014 17,093 9,539 22,548 539 539 539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 915 1,165 1,165 808 771 771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 - 915 2,080 3,246 4,054 4,825 5,595

注：由于部分子项目之前年度已正式启动，上述 2023 年数据为截至 2023 年底数

据。

续上表：
年度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债券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现金流入总额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还本付息服务费 0.03 0.03 0.03 0.03 0.11 0.15 0.15 0.14

债券还本付息 539 539 539 539 2,139 2,964 2,910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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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费用

现金流出总额 539 539 539 539 2,139 2,964 2,911 2,857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876 1,876 1,876 1,876 276 -549 -496 -44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7,472 9,348 11,225 13,101 13,378 12,828 12,333 11,891

续上表：
年度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55,901

债券资金流入 24,7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310 41,332

现金流入总额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310 121,933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79,060

还本付息服务费 0.14 0.14 0.13 0.13 0.13 0.13 0.04 2

债券还本付息 2,803 2,749 2,695 2,641 2,587 2,534 880 33,047

债券发行费用 21

现金流出总额 2,803 2,749 2,695 2,641 2,587 2,534 880 112,131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388 -334 -280 -226 -172 -119 -569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11,503 11,169 10,889 10,663 10,490 10,372 9,802

三、风险分析

总体而言，本项目偿债收入主要依靠通信管道出租收入、污

水处理费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

入，运营成本是在未来运营期各类相关费用由财政另行安排资金

保障，暂不纳入本次测算范围。因此，偿债风险主要来源于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可通过尽量准确的项目设计及

规模预估有效降低风险，安排其他土地收入作为项目还款来源。

四、评估结论

基于财预〔2017〕89 号的要求，本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28

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安排通信管道出租收入、污水

处理费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

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相关项目在整个专项债券存续期内

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永信瑞和（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深圳

二〇二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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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预期收益及成本分析

（一）深圳市龙华区重大集成电路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1.项目预期收益

结合项目运营情况，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通信管道出租收

入、污水处理费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城市更新用地

出让收入。

项目的完成，有助于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推动龙华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率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体系提

供有力支撑，有助于把握“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发展机遇，

全面推进“数字龙华、都市核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

强龙华区的产业吸引力、空间吸引力、服务吸引力、人才吸引力、

文化吸引力，从而推动区域价值的整体提升。

本项目将逐年分批完工，预计完工后对龙华区整体投资价值

将带来较大积极影响，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本付息年

份内，安排项目对应通信管道出租收入、辖区内的污水处理费收

入、项目所在部分街道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及城市更新用地出让

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

（1）通信管道出租收入

依照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数据，本次将安排项目对应的通信

管线出租收入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的本息。通信管道是指连接

城镇间或建筑在市政道路上，并用于电信服务的管道。根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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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东省通信出租业务资费标准的通知》（粤通联〔2009〕1 号），

通信管道出租收入主要包括一次性连接费和月租费。一次性连接

费暂按 5,000 元/孔公里，月租费暂按 1,600 元/孔公里·月进行

测算。结合全部债券实际发行时间和收入实现情况预估，从保守

谨慎的角度出发，最后一年暂取 4 个月收入进行测算。拟用于本

项目还本付息的通信管线出租收入预估如下：

表 11 通信管道出租收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次性连接费 27 640 - - - - -

月租费 102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合计 128 3,20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续上表：
年度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一次性连接费 - - - - - - -

月租费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合计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2,560

续上表：
年度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一次性连接费 - - - - - 667

月租费 2,560 2,560 2,560 2,560 1,067 44,689

合计 2,560 2,560 2,560 2,560 1,067 45,356

（2）污水处理费收入

参考《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第 4 号令，2003 年 7

月）第九条：利用贷款、债券建设的水利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应

使供水经营者在经营期内具备补偿成本、费用和偿还贷款、债券

本息的能力并获得合理的利润。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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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付息年份内，安排辖区内污水处理费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

内的主要来源。年度污水处理费收入详见下表：

表 12 项目污水处理费收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污水处理费收入 218 1,168 1,168 1,168 1,168 1,168 1,168 1,168

续上表：
年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污水处理费收入 1,168 1,168 1,168 1,168 1,168 950 950 950

续上表：
年度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污水处理费收入 950 950 950 950 950 21,834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依照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

本次将安排大浪街道及民治街道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的本息。安排用于本次债券还本付息的

国土信息如下：

表 13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国有土地情况表

序号 地块名称 所属区域 规划类型
出让数量

（亩）

预计出让单价

（万元/亩）

1 大浪西南地区1-05地块 大浪街道 二类居住用地 35 5,714.29

2
华南物流园居住地块

（A808-0025 宗地）
民治街道

二类居住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
71 7,294.37

结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

及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大浪西南地区 1-05 地块的出让总价

预计约为 20 亿元，华南物流园居住地块（A808-0025 宗地）的

出让总价预计约为 51.79 亿元。拟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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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估如下：

表 14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表
项目 金额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390,761

土地刚性支出及政策性支出扣减比例 50%

土地出让净收入（万元） 195,380

龙华区分成比例 100%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入（万元） 195,380

注：土地出让价格按照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土地出让情况

进行预估，该地块收益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分年偿还债券本息。

结合龙华区的实际情况及与相关部门的沟通结果，龙华区土

地使用权出让涉及的政策性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主要为相

关服务费用、资金和基金计提，其中计提的资金和基金主要为教

育基金（土地出让收益的 10%）、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和水利建设基金（土地出让收入的 3%）。

基于与龙华区财政局的沟通，参考龙华区的历史数据情况，

龙华区国有土地出让的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比例暂按50%预

估来测算本项目中国有土地出让的刚性支出扣减比例。扣除上述

支出后，剩余部分为龙华区收入，可结合区内需要统筹安排。

上述对应地块扣除政策性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后的净

额，在各年度安排用于本项目债券还本付息的金额如下表所示：

表 15 项目土地出让收益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土地出让收入 12,674 12,674 12,674 12,674 12,674 12,674 1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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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土地出让收入 12,674 12,674 12,674 7,924 7,924 7,924 6,409

续上表：
年度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土地出让收入 6,409 6,409 6,409 6,409 6,409 6,409 195,380

（4）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

按照未来龙华区项目相关片区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预估

情况，依据深圳市龙华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提供的信息，结

合本次专项债券还款安排及相关收入实现预计情况，龙华区拟安

排辖区内的部分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本次本息。

结合城市更新局提供的收入信息表，丹坑工业区的出让总价

预计约为 9.6 亿元。拟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

收入预估如下：

表 16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表

项目 金额

城市更新收入合计（万元） 96,000

龙华区分成比例 60%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入（万元） 57,600

综上，本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如下

表所示：

表 17 项目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益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2,947 2,947 2,947 2,947 2,947 447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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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3,253 3,253 3,253 3,253 3,253 3,253 2,807

续上表：
年度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2,807 2,807 2,807 2,807 2,807 2,807 57,600

2.运营成本费用

根据沟通，本项目运营成本所需经费部分由同级财政给予保

障，本方案暂不考虑项目运营成本。

3.财务费用

本项目财务费用包括债券还本付息以及还本付息服务费。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项

目将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192,258 万元，其中已于

2024年5月发行10年期专项债券30,400万元，债券利率为2.32%；

已于 2024 年 5 月调入 15 年期专项债券约 16,856 万元，债券利

率为 3.22%；已于 2024 年 7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81,000 万

元，债券利率为 2.41%；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第一批 20 年期专

项债券 11,8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19%；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

第二批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19%；已于

2024 年 10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约 10,802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8%；已于 2025 年 3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12,200 万元，债

券利率为 2.05%。2025 年本期计划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21,200 万元，债券利率均参考本报告测算日的前五日 20 年期中

债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本点，即按 2.09%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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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行费用和发行登记服务费，其中 2025

年 5 月之前债券发行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八测算，2025

年 5 月及以后年度债券发行费用按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六测

算，发行登记服务费暂按发行债券金额的百万分之六十四进行测

算；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还本付息时需交纳还本付息服务费，为还

本付息金额的十万分之五。2024 年 5 月已发行债券还本付息方

式为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内最后五年等额还本，2024 年

剩余已发行债券、2025 年已发行债券及 2025 年本期拟发行债券

的还本付息方式均为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内最后十年等额

还本。还本付息情况详见下表：

表 18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 158,858 192,258 192,258 192,258 190,573 188,887 181,121

债券发行 158,858 33,400

利息支出 624 4,016 4,584 4,584 4,557 4,503 4,378 4,182

本期还款 624 4,016 4,584 4,584 6,243 6,188 12,143 11,948

其中：本金 - - 1,686 1,686 7,766 7,766

利息 624 4,016 4,584 4,584 4,557 4,503 4,378 4,182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58,858 192,258 192,258 192,258 190,573 188,887 181,121 173,356

续上表：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173,356 165,590 157,824 150,059 137,213 121,027 104,841 90,341

债券发行

利息支出 3,987 3,792 3,596 3,472 3,141 2,753 2,392 2,058

本期还款 11,753 11,557 11,362 16,318 19,326 18,939 16,892 16,559

其中：本金 7,766 7,766 7,766 12,846 16,186 16,186 14,500 14,500

利息 3,987 3,792 3,596 3,472 3,141 2,753 2,392 2,058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65,590 157,824 150,059 137,213 121,027 104,841 90,341 7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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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75,841 61,341 46,841 32,340 17,840 3,340

债券发行 192,258

利息支出 1,725 1,391 1,058 724 390 57 61,964

本期还款 16,225 15,891 15,558 15,224 14,891 3,397
254,222

其中：本金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3,340
192,258

利息 1,725 1,391 1,058 724 390 57 61,964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61,341 46,841 32,340 17,840 3,340

（二）深圳市龙华区鹭湖中心城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1.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的实施将打通大和路至观盛二路主要干道，提高龙华

中部地区东西走向通行能力，缓解周边主干路交通压力，提升通

行效率，有效加强观澜高新园区对外交通联系，为企业入驻提供

良好的基础条件。项目对全区产业和经济带动效应明显，有利于

实现由“制造大区”向“智造强区”和“产业创新主力区”方向

的稳步升级，符合深圳市总体规划和片区规划的要求。项目建设

有利于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到龙华区的产业建设中，从而促进相应

地区土地溢价和土地出让需求，对龙华区未来的土地价值提升产

生较大的积极影响，大幅度提升龙华区的商业价值。

本项目的完成，将进一步改善提升区域居住与投资环境，有

利于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到龙华区的产业建设中来，不断推进各个

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进而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

催生新业态。从而促进相应片区商业环境和租赁市场的需求，大



37

幅度提升龙华区的商业价值和城市竞争力。

按照政府的规划依据并结合项目定位，从项目改造后的产业

效益及经济效益考虑，在项目存续期内，将安排项目对应的通信

管道出租收入、龙华区辖区内的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以及国有

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

（1）通信管道出租收入

依照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数据，本次将安排项目对应的通信

管线出租收入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的本息。通信管道是指连接

城镇间或建筑在市政道路上，并用于电信服务的管道。根据《关

于广东省通信出租业务资费标准的通知》（粤通联〔2009〕1 号），

通信管道出租收入主要包括一次性连接费和月租费。一次性连接

费暂按 5,000 元/孔公里，月租费暂按 1,600 元/孔公里·月进行

测算。结合全部债券实际发行时间和收入实现情况预估，从保守

谨慎的角度出发，最后一年暂取 4 个月收入进行测算。拟用于本

项目还本付息的通信管线出租收入预估如下：

表 19 通信管道出租收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次性连接费 38 - - - - -

月租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合计 182 144 144 144 144 144

续上表：
年度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一次性连接费 - - - - - -

月租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合计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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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一次性连接费 - - - - - - 38

月租费 144 144 144 144 144 60 2,509

合计 144 144 144 144 144 60 2,547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依照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

本次将安排辖区内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用于偿还本次

专项债券的本息。安排用于本次债券还本付息的国土信息如下：

表 20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国有土地情况表

序号 地块名称 规划类型
出让数量

（亩）

预计出让单价

（万元/亩）

1 智能通信模组全球智造基地项目（广和通） 普通工业用地 36 139.17

2 高端电子科技产业园项目（丰宾电子） 普通工业用地 62 80.65

结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

及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智能通信模组全球智造基地项目（广

和通）的出让总价预计约为 5,010 万元，高端电子科技产业园项

目（丰宾电子）的出让总价预计约为 5,000 万元。拟用于本项目

还本付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估如下：

表 21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表

项目 金额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10,010

土地刚性支出及政策性支出扣减比例 50%

土地出让净收入（万元） 5,005

龙华区分成比例 100%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入（万元） 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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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土地出让价格按照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提供的土地出让情况

进行预估，该地块收益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分年偿还债券本息。

结合龙华区的实际情况及与相关部门的沟通结果，龙华区土

地使用权出让涉及的政策性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主要为相

关服务费用、资金和基金计提，其中计提的资金和基金主要为教

育基金（土地出让收益的 10%）、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和水利建设基金（土地出让收入的 3%）。

基于与龙华区财政局的沟通，参考龙华区的历史数据情况，

龙华区国有土地出让的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比例暂按50%预

估来测算本项目中国有土地出让的刚性支出扣减比例。扣除上述

支出后，剩余部分为龙华区收入，可结合区内需要统筹安排。

上述对应地块扣除政策性刚性支出和土地整备投入后的净

额，在各年度安排用于本项目债券还本付息的金额如下表所示：

表 22 项目土地出让收益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土地出让收入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续上表：
年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土地出让收入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续上表：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土地出让收入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5,005

（3）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

按照未来龙华区项目相关片区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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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依据深圳市龙华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提供的信息，结

合本次专项债券还款安排及相关收入实现预计情况，龙华区拟安

排辖区内部分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本次本息。

结合城市更新局提供的收入信息表，拟使用观湖街道大布头

一期和二期、竹村片区（二期）的城市更新收入用于本项目的还

本付息。其中，大布头一期和二期出让总价预计约为 122,000 万

元，竹村片区（二期）出让总价预计约为 60,000 万元。拟用于

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预估如下：

表 23 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表

项目 金额

城市更新收入合计（万元） 56,300

龙华区分成比例 60%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入（万元） 33,780

综上，本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收入如下

表所示：

表 24 项目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益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915 915 915 915 915 915 2,021

续上表：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续上表：
年度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33,780

2.运营成本费用

本项目建好后将由政府进行运营，所需经费部分由同级财政

给予保障，本方案暂不考虑项目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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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费用

本项目财务费用包括债券还本付息以及还本付息服务费。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其

中，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11,000 万元，债券

利率 2.19%；已于 2024 年 10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5,000 万

元，债券利率2.38%；已于2025年3月发行20年期专项债券8,000

万元，债券利率 2.05%；2025 年本期计划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

债券 700 万元，债券利率参考本报告测算日前五日 20 年期中债

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本点，即按 2.09%进行测算。

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行费用和发行登记服务费，其中 2025 年 5

月之前债券发行费按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八测算，2025 年 5

月及以后年度债券发行费用按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六测算，发

行登记服务费暂按发行债券金额的百万分之六十四进行测算；债

券存续期内每年还本付息时需交纳还本付息服务费，为还本付息

金额的十万分之五。为提高资金利用率，结合项目收益情况，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2025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及 2025 年本期拟发

行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均为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最后十年等

额还本。还本付息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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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安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 16,0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债券发行 16,000 8,700

利息支出 - 442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本期还款 - 442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其中：本金 - -

利息 - 442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6,0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续上表：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24,700 24,700 24,700 24,700 23,100 20,630 18,160 15,690

债券发行

利息支出 539 539 539 539 494 440 387 333

本期还款 539 539 539 2,139 2,964 2,910 2,857 2,803

其中：本金 1,600 2,470 2,470 2,470 2,470

利息 539 539 539 539 494 440 387 333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24,700 24,700 24,700 23,100 20,630 18,160 15,690 13,220

续上表：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13,220 10,750 8,280 5,810 3,340 870

债券发行 24,700

利息支出 279 225 171 117 64 10 8,347

本期还款 2,749 2,695 2,641 2,587 2,534 880 33,047

其中：本金 2,470 2,470 2,470 2,470 2,470 870 24,700

利息 279 225 171 117 64 10 8,347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0,750 8,280 5,810 3,340 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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